
國立屏東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課程
【緊急事故處理】作業流程圖

瞭解緊急事故發生
原因及嚴重程度

學生家長

職涯發展暨教育推
廣處職涯輔導組

學校校安中心
0912-838-499
0965-389-995

學校輔導教師及
系所主任協助
處理緊急事故

各系所或實習機構
協助學生請領意外
險或職災給付理賠

必要時可向外交部
或教育部駐外單位

請求協助

海外實習應評估
是否前往當地處理

業界輔導老師
(海外實習機構聯絡人)

外交部24小時旅外國人緊急服務專線

國內免付費電話：0800-085-095
海外付費電話：+886-0800-085-095

實習學生
發生緊急事故

相關紀錄或表單
存檔備查

是

系級實習委員會
評估學生是否能

繼續實習

依學校規定提出
實習終止申請

海外實習可先
求助當地警察局
或駐外單位

學校輔導老師

系所主任及導師

是

依學校規定提出
轉換實習機構申請

否

完成實習機構轉換
作業流程

學生續留
原實習機構

否

完成實習終止
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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